比选文件
致： 三亚市水旱灾害防御服务中心 （项目法人）: 
1．我方悉知并仔细研究了            （项目名称）的内容，愿意承揽该项目的      任务。
2.我方愿意，以人民币￥        元作为我方报价（填数字），其报价已包括完成任务所需要的人工费、管理费、利润、规费、税金、政策性文件规定包含的所有风险、责任等各项费用。承诺，最终结算、支付款项等按合同有关约定执行。
3.我方承诺，项目工期为：□        个日历天/□与施工期同步（填数字，对应“□”打√），并提交满足委托人要求及项目推进实际需求的成果纸质版、份数及全部电子文档（PDF、CAD、WORD、广联达等）资料。
4.我方承诺，为做好服务工作，特委派项目工作管理团队人员共     名，其中1名□项目负责人/□项目经理/□总监理工程师/□其他：        （姓名），    名□技术负责人/□专业监理工程师/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（姓名），其他配备相关人员     名，专业涵盖                   等。（填数字，无委派填“0”；对应“□”打√）。委派的服务团队，在任务完成前原则上无故不得更换，遇到问题立即现场处置及上报。
5.我方承诺，参加本项目近三年内（成立不足三年的从成立之日起算）我方无商业贿赂行为、无《海南省水务建设市场主体不良行为记录认定标准》和《全国建筑市场各方主体不良行为记录认定标准》中的不良行为，以及无水行政主管部门、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依法认定的其他不良行为。
6．我方在此声明，所递交的文件及有关资料内容完整、真实和准确。如有虚假，我方愿意承担一切法律后果。
7.我方其他需补充的说明：（1）单位资质、营业执照等符合服务内容要求的资料；（2）属于小微企业的提供声明资料；（3）报价计价组成文件；（4）委派管理人员的岗位证或职称证或注册证或其他证、委派人员在单位的缴纳社保证明；（5）其他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比选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单位章）
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（签字，附委托书及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）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邮政编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固定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传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联系人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2025  年        月           日
